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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院、广西珠委南宁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纪懿桓、黎肇虎、林荫叶、邓翰京、秦勤、郑力华、骆千珺、陆豫、张建球、

刘国亮、刘陈鸿、石柳、潘新恩、秦丹、吴开庆、赵侣璇、冯媛、李丽、梁静、何彦芳、刘冰燕、黄俊

凯、梁明奇、翁锐、韦志成、李栋、张益源、农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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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 

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水运建设项目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基本要求、评价内容、报告编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文件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运建设项目  water transport construction projects 

港口工程、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通航建筑物工程、修造船水工建筑物工程等工程项目及上述

工程附属设施的统称。 

4 基本要求 

4.1 环境影响后评价应当遵循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全面反映水运建设项目的实际环境影响，客

观评估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 

4.2 水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应当在项目正式投入生产或者运营后三至五年内开展；或根据项目

的环境影响和环境要素变化特征，确定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时限。 

4.3 建设单位或者生产经营单位可对单个水运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也可对在同一行政区域、

流域内存在叠加、累积环境影响的多个水运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 

5 评价内容 

5.1 水运建设项目过程回顾 

包括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环境监测情况，以及公众意见收

集调查情况等。 

5.2 水运建设项目工程评价 

包括项目地点、规模、生产工艺或者运行调度方式，环境污染或者生态影响的来源、影响方式、程

度和范围等。 

5.3 区域环境变化评价 

包括水运建设项目周围区域环境敏感区变化、污染源或者其他影响源变化、环境质量现状和变化趋

势分析等。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因水文、水质变化而导致的重要物种种群变化和生态系统演变情况； 

—— 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环境变化趋势； 

—— 声环境功能区及噪声排放的变化情况。 

5.4 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估 



T/GXAS XXXX—XXXX 

2 

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定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是否适用、有效，能否达到国家或

者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等。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防风网、雾炮机等扬尘防治措施实施效果； 

—— 船舶废水、散货堆场含尘污水、各类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的有效性； 

—— 危废暂存间选址合理性及分区防渗、分类收集落实情况； 

—— 增殖放流、过鱼设施等生态修复措施的实施效果； 

—— 风险应急设施及物资种类及数量的完整性。 

5.5 环境影响预测验证 

包括主要环境要素的预测影响与实际影响差异，原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和结论有无重大漏项或者

明显错误，持久性、累积性和不确定性环境影响的表现等。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港口工程散货扬尘影响范围； 

—— 水文要素、水质变化影响范围； 

—— 重要物种种群和生态敏感区的影响范围。 

6 报告编制 

6.1 项目由来 

应说明报告编制的原因和必要性。 

6.2 评价范围 

6.2.1 水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范围原则上应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一致。 

6.2.2 当工程实际建设内容发生变更,工程生产运营方式、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要求发生变化,或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能全面反映工程运行的实际影响时,应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工程实际影响情况，

结合现场调查对评价范围进行适当调整。 

6.3 编制依据 

6.3.1 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地方性法律法规和文件等。 

6.3.2 标准及规范 

应说明水运工程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所涉及的标准及技术规范。 

6.3.3 其他 

应说明工程设计文件、环评文件、竣工验收资料、跟踪监测资料等。 

6.4 水运建设项目过程回顾 

6.4.1 环境影响评价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各阶段环保手续执行情况。 

6.4.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制定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污水处理设施、道路降尘洒水措施及环境风险应急

措施，并检查说明相关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效果。重点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 防风网、雾炮机等扬尘防治措施实施效果； 

—— 船舶废水、散货堆场含尘污水、各类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的有效性； 

—— 危废暂存间选址合理性及分区防渗、分类收集落实情况； 

—— 增殖放流、生境修复等生态补偿措施的实施效果； 

—— 危货堆场、危化品码头风险应急设施及物资种类及数量的完整性。 

6.4.3 环境监测情况 



T/GXAS XXXX—XXXX 

3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文件、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排污许可证和自行监

测方案等文件中要求的环境监测计划的落实情况及排污许可证申领和执行情况。 

6.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保验收、运行期间等的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5 水运建设项目工程评价 

6.5.1 项目工程概况 

6.5.1.1 项目基本情况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名称、性质、建设单位、地理位置、运行时间等。 

6.5.1.2 建设内容 

应结合水运建设项目特点进行说明： 

—— 港口工程说明泊位等级和类型、靠泊船型、装卸工艺、堆存（仓储）形式、给排水、土石方

数量及处置去向、港口开挖方式； 

—— 航道工程说明航道等级、航道里程、设计船型、土石方数量及处置去向、航道开挖方式； 

—— 航运枢纽工程说明通航等级、通航构筑物形式、运行调节方式、库容、土石方数量及处置去

向、过鱼设施。 

6.5.1.3 运营方式 

应结合水运建设项目特点进行说明： 

—— 港口工程说明运营单位、作业天数、设备维修、港池、回旋水域水深维护； 

—— 航道工程说明养护单位、营运里程、养护方式及周期； 

—— 航运枢纽工程说明运营单位、运行调度方式、生态流量泄放方式。 

6.5.1.4 配套设施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配套的交通、供电、照明、给排水、消防、通信等方面的设施建设情况。 

6.5.2 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6.5.2.1 废水 

应说明船舶生活污水、船舶机舱含油废水、船舶压舱水等废水的污染因子，及其排放、处理方式及

变化情况。 

6.5.2.2 废气 

应说明港区道路扬尘、船舶废气污染源、进出码头区运输机动车尾气和机械的燃油废气的核算方法，

并计算相应废气排放量。 

6.5.2.3 噪声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营运期的噪声污染的主要类型及源强。 

6.5.2.4 固体废物 

应说明生活垃圾、废矿物油及含油抹布、废钢丝绳等固体废物的处理方式。 

6.5.2.5 生态影响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对受影响的重要物种、生态敏感区以及其他需要保护的物种、种群、生物群落

及生态空间等的影响方式，影响途径。 

6.5.2.6 环境风险 

应结合航道工程建设和运营特点，识别风险物质种类及数量，风险环节、风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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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区域环境变化评价 

6.6.1 环境保护目标变化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投入营运至今，周边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土壤环境等保护

目标及项目所在区域受影响的主要要素及保护要求的变化情况。 

6.6.2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及变化趋势分析 

应说明不同类型水运建设项目的环境空气、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土壤环境等的监测布点及

监测因子、监测时间及频率、监测分析方法、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分析变化趋势及原因。 

6.7 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评估 

6.7.1 废气治理措施 

应说明不同类型水运建设项目的主要废气治理措施，如对车辆保养和维护、超负荷作业、交通管理、

道路清洁、地面绿化等方面的评估情况，并给出评估结论。 

6.7.2 废水治理措施 

应说明不同类型水运建设项目的区域雨水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运行情况，并给出评估结论。 

6.7.3 噪声防治措施 

应说明不同类型水运建设项目的噪声污染源及现行防治措施的进运行情况，并给出评估结论。 

6.7.4 生态补偿及修复措施 

应说明不同类型水运建设项目的植被恢复、渔业补偿、过鱼设施等执行情况，并给出评估结论。 

6.7.5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应说明不同类型水运建设项目的固体废物类型、处理设施及处置情况，并给出评估结论。 

6.7.6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应说明水运建设项目运营过程中，应对油品等危险物质泄露等事故所采取的应急措施有效性、风险

物资及设备配备的完整性，并给出评估结论。 

6.8 环境影响预测验证 

6.8.1 大气环境 

应对水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大气预测情况与本次后评价现状监测作对比，验证项目对区

域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的准确性。 

6.8.2 水环境 

应对水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水污染源的处置情况和处置成效与本次后评价现状监测作对

比，并给出监测结果和评价。 

6.8.3 声环境 

应对水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声污染的处置情况和处置成效与本次后评价现状监测作对比，

并给出监测结果和评价。 

6.8.4 生态环境 

结合工程建设前后以及营运期的相关生态调查及监测资料，对工程实施后的长期性、累积性影响趋

势进行分析。 

6.9 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 

应说明项目存在的环境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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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场、仓库屋面及道路排水系统改造、码头前沿雨污水等排水系统及污水处理站改造； 

—— 雾炮机、喷淋设施、防风网等防尘措施的改进； 

—— 生态流量泄放及监控方式的改造； 

—— 生态补偿措施的改进。 

6.10 评价结论 

应总结说明水运建设项目由来、水运建设项目过程回顾、水运建设项目工程评价、区域环境变化评

价、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性、环境影响预测验证、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等方面的环境影响情况，

并给出综合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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